
1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12年毒品查緝概況及策進作為 

刑事警察大隊/黃俊豪撰稿 

統計室/編輯 

壹、前言 

經統計我國數十年來之犯罪案類，毒品犯罪長年為主要犯罪之一，而有關

毒品後續所衍生出幫派組織、暴力犯罪等治安問題更是層出不窮，儼然已成萬

惡之源。 

行政院於 106 年所提出之「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實施後，以成果而

言已發揮具體成效，然為使毒品防制及緝毒作為更加精進，以澈底滅絕毒害，

行政院復於 110 年展開反毒 2.0 計畫超前部署，利用跨部會、跨地方、跨領域

之整體作戰方式，斷絕物流、人流及金流，並強化校園藥頭查緝及佐以再犯預

防機制，全力達成「溯毒、追人、斷金流」等「斷絕毒三流」之反毒總目標。 

藉由比較 112 年度與 111 年度查緝毒品概況進行簡要分析，期能從中得知

相關訊息，進而掌握本市毒品犯罪趨勢，以為策進，並供各界參考。 

貳、查緝概況分析 

一、本局毒品查緝件數與全國比較 

統計 112 年本局查緝各類毒品件

數共 5,568 件，以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3,828 件(占 68.75%)最多，其次為一

級毒品海洛因 796 件(占 14.30%)、三

級毒品愷他命 173 件(占 3.11%)、二

級毒品大麻 166 件(占 2.98%)、其他

毒品案件 605 件(占 10.86%)(圖 1)。 

而全國同期查獲各級毒品件數共

3 萬 6,554 件，以安非他命 2 萬

3,728 件(占 64.91%)最多，其次為海洛因 6,535 件(占 17.88%)、大麻 1,524 件

(占 4.17%)、愷他命 1,292件(占 3.53%)、其他毒品案件 3,475件(占 9.51%)(圖

2)，相較之下，本局在查緝安非他命及其他毒品(咖啡包等)較全國比例而言

較有斬獲，而在海洛因、大麻及愷他命的查緝上則略微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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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12 年本局查緝各類毒品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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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四

級及其他
總計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四

級及其他

112年 5,923 984 4,365 574 5,568 937 4,162 469

111年 5,960 949 4,532 479 5,463 889 4,206 368

增減數(人、件) -37 35         -167 95 105 48 -44 101

增減率(%) -0.62 3.69 -3.68 19.83 1.92 5.40 -1.05 27.45

年別
查獲人數 查獲件數

 

 

 

 

 

 

  

圖 2  112 年全國查緝各類毒品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案紀錄處理系統 

二、本局毒品查緝情形 

本局 112 年整體查獲人數 5,923 人，較 111 年減少 37 人(-0.62%)、查獲

5,568 件，較 111 年增加 105 件(+1.92%)。其中，第一級毒品人數 984 人，

增加 35 人(+3.69%)、查獲 937 件，增加 48 件(+5.40%)；第二級毒品人數

4,365 人，減少 167 人(-3.68%)，查獲 4,162 件，減少 44 件(-1.05%)；第三、

四級及其他毒品人數 574 人，增加 95 人(+19.83%)、查獲 469 件，增加

101 件(+27.45%)(表 1)。 

表 1  本局 112 年毒品查緝情形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總體而言，112 年在查緝第一級與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上較有成效，

主因為本局在 112 年 9 月執行 112 年第 9 波安居專案，積極查緝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各類型態犯罪，在三、四級毒品及其他查緝上有顯著之成長。 

另查緝重量部分，112 年查獲第一級毒品重量較 111 年增加 1.23 公斤

(21.89%)，第二級毒品重量減少 50.32 公斤(-15.13%)，第三、四級及其他毒

品減少 314.81 公斤(104.89%)，整體查獲重量減少 363.90 公斤(-36.31%)(表

2)。 

 

單位：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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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本局 112 年毒品查緝重量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三、毒品施用人口性別及年齡別分析 

112 年查獲毒品嫌疑犯 5,923 人，毒品藥物濫用人口以男性為主，計

4,993 人(占 84.30%)，女性 930 人(占 15.70％)；其中，男性以施用第二級毒

品為主，計 3,699 人，占男性施用人口 74.08%，其次為第一級毒品，計

796人(占 15.94%)，而女性亦以第二級毒品 666人，占女性施用人口 71.61%

最多，其次為第一級毒品 188 人(占 20.22%)。 

以年齡別觀察，以 19-30 歲者 2,599 人(占 43.88%)最多， 31-40 歲者

1,937 人(占 32.70%)次之，41-50 歲者 660 人(占 11.14%)再次之。 

第一級毒品施用人口以 31-40 歲 495 人占 50.30%最多，41-50 歲 223 人

占 22.66%次之；第二級毒品以 19-30 歲 2,087 人占 47.81%最多，31-40 歲

1,412人占 32.35%次之；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以 19-30歲 308人占 53.66%

最多，18歲以下 229人占 39.90%次之。 

另從性別看各級毒品年齡別情形，第一級毒品男性以 31-40 歲 410 人

占 51.51%最多,其次為以 41-50歲 199人占 25.00%，女性亦以 31-40歲 85人

占 45.21%最多,其次則為 19-30 歲 74 人占 39.36%；第二級毒品男性以 19-

30 歲 1,736 人占 46.93%最多,其次為以 31-40 歲 1,213 人占 32.79%，女性

亦以 19-30 歲 351 人占 52.701%最多,其次則為 31-40 歲 199 人占 29.88%；

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男性以 19-30歲 267人占 53.61%最多,其次為以 18歲

以下 199 人占 39.96%，女性亦以 19-30 歲 41 人占 53.95%最多,其次亦以

18歲以下 30人占 39.47%。 

由上分析，第一級毒品無論男女均以 31-40 歲為最多，第二級毒品則

均以 19-30 歲為最多，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雖均以 19-30 歲為最多，然

單位：公斤、% 

 

總計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四

級及其他

112年 638.32 5.62 332.51 300.19

111年 1,002.22 4.39 382.83 615.00

增減數(公斤) -363.90 1.23 -50.32 -314.81

增減率(%) -36.31 21.89 -15.13 -10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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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以下無論男或女均近 4成左右，實不容小覷；青少年毒品問題主要有：

學校教育人員對毒品認知不足(缺乏經驗)、幫派入侵校園及學生擔任

藥頭、失學未就業青少年施用毒品問題較不被重視、反毒宣導未能吸

引青少年注意、社會變遷及家庭功能不彰等,以上種種問題實為當前刻

不容緩議題(表 3)。 

表 3  本局 112 年毒品施用人口分析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網際網路報送系統 
 

四、查獲施用毒品新生人口分析 

統計本期查獲施用各

級毒品人口並將案次還原

人數，112 年查獲毒品新

生人口計 1,084 人，其中

施用第一級毒品初犯人數

93 人(占 8.58%)、第二級

毒品初犯人數 397 人(占

36.62%)、第三、四級及其

他毒品初犯人數 594 人(占

54.80%)，較 111 年施用第

一級毒品初犯人數增加 10 人（12.05%）、第二級毒品減少 37 人(-8.53%)、

第三、四級及其他毒品減少 37 人（-5.87%），總體減少 64 人(-5.57%)(圖 3)。

相較今年度與去年同期之全般毒品人口數，在查獲總件數上升而初次施用

毒品人口數據下降之情形，顯示本局及本市各局處預防宣導毒品危害之工

作已見成效，降低民眾初次接觸毒品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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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毒品 第二級毒品 第三、四級毒品

人
111年 112年

構成比 女 構成比 女 構成比 女 構成比 女

總計 5,923 100.00 930 984  100.00 188 4,365 100.00 666 574  100.00 76   

18歲以下 554    9.35     84   3       0           1     322    7.38     53   229  39.90   30   

19-30歲 2,599 43.88   466 204  20.73   74   2,087 47.81   351 308  53.66   41   

31-40歲 1,937 32.70   289 495  50.30   85   1,412 32.35   199 30     5.23     5     

41-50歲 660    11.14   74   223  22.66   24   433    9.92     50   4       0.70     -      

51-60歲 119    2.01     14   36     3.66     2     81      1.86     12   2       0.35     -      

61歲以上 54      0.91     3     23     2.34     2     30      0.69     1     1       0           -      

年齡別
第三、四級及其他第二級第一級總計

單位：人、% 

 

圖 3  111 年與 112 年查獲毒品新生人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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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局毒品查緝月趨勢分析 

就本局 111 年至 112 年查獲毒品件數、人數月趨勢觀察，111 年平均每

月查緝 455.25 件、496.67 人；112 年平均 464 件、493.58 人，其中 111 年

7 月至 8 月、112 年 3 月至 4 月、112 年 9 月為查緝高峰(圖 4)，主要係因本

局 111 年 7 月 11 日至 24 日、112 年 3 月 6 日至 20 日及 112 年 9 月 11 日至

10 月 10 日執行內政部警政署及高檢署聯手推動之「第 7、8、9 波安居緝毒

專案」。 

 

 

   

  

  

   

   
   
 
 
 

圖 4  111 年與 112 年毒品查緝月趨勢分析 

參、策進作為 

為持續精進本局緝毒量能、恢弘反毒成效，以達溯源、斷流、減少毒品新

生人口之良性循環，參考上揭數據，本局可就偵查緝面及防制面持續提升並精

緻化精進。 

一、鎖定特定人口 

建立轄區特定毒品人口名單，尤其係具幫派背景之毒品人口，運用各

式偵查手段進行追查，鎖定渠等所使用之車輛、電話、常出入之場所等，

針對稍縱即逝之犯罪現場能預先蒐集不法事證，以利後續查緝。 

二、配合科技偵查 

整合物流、人流所建構之數據資料，結合科技偵查，破解涉嫌人遭扣

案之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等電磁資料，並以警政資料整合資料庫進行協作

情資分析，找出打擊標的，鎖定犯嫌及犯罪處所，訂定查緝方向及偵查作

為，分析潛在同夥及可能據點，實施精準策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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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向上溯源 

查獲製造、運輸、販賣等關鍵性案件，第一時間即報請地檢署指揮偵

辦，以強化案件偵辦品質，使案件蒐證階段可切合後續案件起訴、犯嫌聲

押等強制處分之準備工作，並持續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從源頭斷絕，全

面打擊毒品供應產業鏈。 

四、涉毒熱點巡查 

利用本局現有資訊分析系統，經由刑案紀錄表建檔毒品犯罪發生時、

地，分析研判毒品犯罪熱時熱點，對於已知特定易發生毒品犯罪區域，可

藉由擴大路檢、臨檢、巡邏或守望等勤務壓制毒品交易並提升破獲數。 

五、社區反毒通報  

建立反毒通報網，強化社區大樓管委會、保全人員與警察人員聯繫，

積極宣導在地居民踴躍加入五力民防、義警、義交、志工、守望相助隊，

共同守護在地治安，俾利拓展毒情來源；並於分駐(派出)所暨分局層級治安

會報中宣導毒品危害，並配合教育局深入轄內校園訪問及宣導，提升校園

學生及地方民眾反毒知能。 

六、營業場所講習 

加強營業場所業者毒品識別及通報訓練，強化營業場所業者具備毒品

案件敏感度，俾能組成通報網絡，以敦促業者善盡防毒責任，在顧客出現

毒品徵候時，第一時間發覺，並通知警方查辦。 

肆、結語 

防制毒品犯罪一直是治安核心工作，本局將持續研析相關反毒策略，並遵

循「新世代反毒策略」2.0之綱領，結合市府各局處之力量，透過研商相關合作

機制以有效連結各局處資源，並在高檢署的統合下與各司法警察及關務機關等

六大緝毒機關的夥伴們，以團隊力量提升防毒、緝毒、戒毒效率，形成緊密的

防毒網絡，澈底瓦解毒品汙染源，全力維護市民健康與安全，讓反毒工作深入

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以達到無毒家園、安居樂業之市政目標。 
 


